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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宋廣玲．元智大學秘書室專員

元智大學「自辦系所評鑑」簡述

大
學辦理評鑑的目的在對於教

育品質進行評估與認可，元

智大學自創校初期即建立各項系統

化的評鑑制度，透過學校自我檢視

及持續改善機制，增進整體教育品

質，進而提升辦學成效，曾先後通

過ISO9001「教學行政品質保證系

統」及行政院「國家品質獎」，屢獲各類評鑑肯

定。

為引導各大學建立完善大學自我評鑑機制，教

育部於98年3月即依大學評鑑辦法公布「大學自

我評鑑結果及國內外專業評鑑機構認可要點」，

敦促各大學建立完善自我評鑑機制，並於101年7

月發布「教育部試辦認定大學校院自我評鑑結果

審查作業原則」，並以獲「邁向頂尖大學」及「獎

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補助之34所學校作為優先

試辦對象，元智當時為第一梯次獲教育部核准自

辦外部評鑑的大學之一，並於完成當階段的評鑑

作業後，取得通過的認定。

系所評鑑制度轉折－續辦？不辦？

怎麼辦？

教育部於106年4月函知不再受理學院系所及學

位學程評鑑，系所評鑑回歸各校專業發展自行規

劃。回想屆時國內大專校院聞訊後均惶然亦或喜

憂半參，喜的是終於可以免除部辦評鑑了嗎？憂

的是後續的各校自辦評鑑，學校是否真的有能

力可以擔負起這樣的機制？有些學校甚而覺得，

是否就不用再辦評鑑了？這樣的政策改變，的

確讓一向遵循教育部評鑑制度的學校，頓時亂

了陣腳，紛紛相互打探友校的作法，深怕自己

學校錯過了什麼，後續將無法承擔評鑑中斷的危

機。

本校亦然，有些單位認為，既然教育部政策已

開放讓各校自行選擇，是否就可以不用這麼嚴謹

的維持原來的評鑑方式，校內教職同仁意見紛

紛。幸而元智於第二週期系所評鑑，即有自辦外

部評鑑的經驗，經與學院系所單位溝通，徵詢相

關意見作法後，提案於校級行政會議討論後決

議，為了確保教育品質，原為自辦評鑑的教學單

位，仍維持相關評鑑制度，以「自辦內部評鑑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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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與評鑑委員座談。（元智大學提供）



 評鑑   25

外部評鑑，再向高教評鑑中心申請認定」之方式

進行，經由系所單位自我審視辦學績效，再透過

外部審查的方式，確保教學品質、教育目標及學

生學習成效之達成。

為確保教育品質－教學單位均辦理評鑑

本校秉持PDCA之品保理念，審慎規劃系所自

我評鑑制度，同時針對教學相關重要議題進行分

析與研究，透過量化實證資料，再將研究分析結

果反饋予系所單位，作為招生途徑、課程規劃、

流程改善、資源分配等策略擬定之參考，以確保

教學之效度及行政品質之精進，進而提升學生整

體學習成效。亦憑藉評鑑項目及指標之設計，檢

核各學院系所之發展方向及重點特色是否扣合校

務發展計畫目標，並透過學生學習成效評量、互

動關係人意見回饋、及畢業生生涯發展追蹤機

制，評估系所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之落實情形，

同時也依據評鑑結果，滾動修訂學院系所發展規

劃，以確保辦學品質。茲將辦理系所評鑑PDCA

循環之各階段執行內容，簡述於表一。

為確保教育品質並與國際接軌，於品保制度面

的部分，本校訂定「自我評鑑實施辦法」及「教

學單位自我評鑑作業規範」，並據以施行相關評

鑑工作。在教學方面，各教學單位依其學院系所

之屬性及發展重點，可分別選擇不同的認證機制

與評鑑方式，包含：自辦外部系所評鑑，或選擇

參加國際專業認證，如IEET、AACSB等。

本校全部教學單位均辦理評鑑，工程學院及

電機通訊學院系所為「IEET」工程及科技教育認

證，於108年辦理評鑑（通過效期為3~6年）；

管理學院為「AACSB」國際商管學院促進協會

認證，躋身全球前5%商管名校行列（認證期為

2017-2021年）；資訊學院及人文社會學院系所

與通識教學部為「自辦外部系所評鑑」於108年

辦理評鑑（通過效期為3~6年），上述評鑑結果

均經外部評鑑單位認定。基於辦學資訊公開化，

本校辦理自我評鑑歷程及相關資料，均公開於

本校網頁，以提供相關單位及內外部關係人參

考。

本校系所評鑑的機制規劃及作法

本校於第二週期系所評鑑即為自辦評鑑學校，

現亦已完成第三週期系所評鑑，相關機制已漸趨

完善，評鑑的籌辦大致可分為「前置準備」、「內

部評鑑」、「外部評鑑」及「自我改善與追蹤考

核」等四大階段，綜整評鑑重要工作項目，依序

表一 系所評鑑PDCA循環之各階段執行內容簡表

階     段 執行內容

規劃階段（Plan）
本校學術單位之Roadmap規劃，以校務發展計畫之總目標與總策略為基礎，搭配各學
院系所的發展特色，展開相關具體行動方案，並以校級教育目標為主軸，設定各學術
單位之教育目標。

執行階段（Do）
以校訂元智人能力為初始，展開學院系所欲培育之學生能力，每一層級須呼應承接上
一層級所訂定發展方向、教育目標及學生能力，相關執行方案，亦須具體落實於所規
劃之施行方向。

檢核階段（Check）
透過自我評鑑機制，檢核教育目標之達成情形，並以六年為一週期，辦理自我評鑑或
參加IEET、AACSB國際專業評鑑，由校外專家學者到校進行實地訪評，提供改善建議
及認可結果。

自我改善階段（Act）
各教學單位依評鑑結果進行檢討，提出具體改進措施及時程規劃，以落實持續改善。
其評鑑結果及委員建議事項將作為後續調整學院系所發展策略、課程設計及教學模式
之重要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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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向高教評鑑中心提出「自辦品質保證認

定」申請、訂定評鑑項目及參考效標、繳送「自

辦品保實施計畫書」進行機制審查、評鑑工作小

組組成、各級委員會組成、自評指導委員遴聘、

內外部評鑑委員遴聘、訪評專員遴聘、內部人員

教育訓練、評鑑委員研習、撰寫「單位自我評鑑

報告」以及辦理「內部評鑑」及「外部評鑑」實

地訪評等，並須於完成系所評鑑實地訪視後撰寫

「自辦品保結果報告」，繳送高教評鑑中心申請

認定。後續各受評單位亦須針對評鑑委員所提出

之建議，提出自我改善計畫，透過相關評鑑管考

機制，持續追蹤自我改善結果，並納入下一週期

自我評鑑之檢核項目。茲將辦理系所評鑑之各階

表二 自我評鑑之各階段重點工作

　　 規劃項目簡表

階段 重點工作項目

前置準備階段

自我評鑑機制規劃

成立系所評鑑工作小組

成立校級、院級、系級自評執行委員會

聘任自我評鑑指導委員

「自辦品保實施計畫(機制)」申請

辦理品保知能研習(I)–內部教育訓練

評鑑相關質量化資料收集

評鑑相關支援經費規劃

受評單位完成「自我評鑑報告書」

內部評鑑階段

內部評鑑委員名單推薦與聘任

內部評鑑委員-評鑑研習

受聘單位進行「內部評鑑－實地訪視」

外部評鑑階段

外部評鑑委員名單推薦與聘任

辦理品保知能研習(II) －內部教育訓練

受評單位進行「外部評鑑－實地訪視」

外部評鑑結果及意見申復

教學單位提出自我改善計畫

「自辦品保結果報告(認定)」申請

自我改善與
追蹤考核階段

受評單位執行自我改善

教學單位提交自我改善結果報告

校級自評執行委員會檢核自我改善結果

段重點工作規劃項目，簡要整理於表二。

受評單位之自我評鑑作業為整體評鑑的核心，

所承辦的評鑑任務繁雜不勝枚舉，其中重頭戲包

含：「單位自評報告書撰寫」、「內部評鑑實地

訪評」及「外部評鑑實地訪評」。本校規範系所

「單位自評報告書」的內容大綱包含：摘要、導

論、現況描述、特色、問題與困難、改善策略及

總結等。自我評鑑結果之內容須涵蓋「參考效

標」及「量化指標」達成情形，亦進行相關優劣

勢分析，以及提出未來改善之因應方案，其目的

在於確認辦學成效與持續改善教育品質，單位依

據系所教育目標及相關指標達成情形進行自我檢

核。本校參考高教評鑑中心之評鑑指標，訂定

「參考效標」共分為三大項16個效標，包含：「系

所發展、經營及改善」、「教師與教學」、「學

生與學習」等，系所亦可針對特色發展，另增加

訂定特色指標。茲將本校之系所評鑑項目及參考

效標，整理如表三。

為落實執行自我評鑑，達到自我檢視及外部考

表三 系所評鑑項目及參考效標一覽表

項目 參考效標

系所發展
經營及改善

系所目標、特色及發展規劃

系所課程規劃與開設

系所經營與行政支援

系所自我分析與持續改善

教師與教學

教師遴聘、組成及其與教育目標、課
程與學生學習需求之關係

教師教學專業發展及其支持系統

教師學術生涯發展及其支持系統

教師教學、學術與專業表現之成效

學生與學習

學生入學與就學管理

學生課業學習及其支持系統

學生其他學習及其支持系統

學生（含畢業生）學習成效與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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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之目的，本校規劃系所自我評鑑之訪評程序包

含「內部評鑑」及「外部評鑑」二個階段。「內

部評鑑」由受評單位邀請跨單位之校內教師及校

外專家學者進行內部自我評鑑，訪評內容包含：

自評報告書審查、受評單位簡報、資料查閱、與

受評單位座談或與相關人員晤談、教學設備及空

間檢視等。「外部評鑑」則由校外學者及業界代

表組成實地訪評委員，蒞校進行實地訪視，並提

供總評報告（含認定結果）及建議改進事項，訪

評內容包含：受評單位簡報、資料檢閱、場地與

設備檢視、與教職員生晤談及問卷實施等。受評

單位亦於實地訪評前，即先提供自我評鑑報告予

訪評委員進行書面審查，若有資料缺漏不足或待

補充說明等項目，請委員事前提出「書面審查待

釐清問題」，受評單位亦於實地訪評當天提出回

覆說明。

評鑑結果之認可標準，係由外部評鑑委員依其

訪評系所／學位學程之整體表現，綜合受評單位

簡報、自我評鑑報告、待釐清問題回應、實地訪

視資料檢閱、教師與學生晤談及問卷等，提出評

鑑相關報告及認可結果，

委員須完成之評估報告

及表件包含：「參考效

標檢核表」、「實地訪

評報告書」、「認定結

果總評表」等，並於評

鑑行程結束後簽署「離

校確認單」。並針對受

評系所之班制分別給予

「通過」、「有條件通過」

及「未通過」三種結果。

相關評鑑結果將直接對應於該學位／學程，如其

中部分班制列為有條件通過或未通過，則該學位

之總認可結果，將採從嚴認可之方式辦理。

訪評委員亦於實地訪評座談時，對於各系所／

學位學程之短期現況及長期發展方向，給予積極

及建設性之意見，各單位針對評鑑委員所提供之

建議事項，須審慎進行相關檢討，並於實地訪視

後一個月內提出自我改善計畫。另於校務運作或

行政體系之建議，如制度及資源配置等，亦回饋

予學級行政單位進行評估，並研擬改善作法，相

關議題均提案於「校級自評執行委員會議」及

「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議」報告及討論。

為了評估自我評鑑之辦理情形，本校設計了一

份「訪評委員回饋問卷」，於外部評鑑實地訪評

當日（委員離校前），發放予委員填寫，問卷的

題目設計分為二大類：「評鑑機制及資料準備」

及「實地訪評流程」，分別展開相關子題及開放

性建議問項，亦針對相關問卷結果進行分析，此

項問卷除了提供予受評單位參考之外，也將作為

後續評鑑工作持續改善之重要參考依據。

▲ 元智大學自辦評鑑資料陳

列。（元智大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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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不服評鑑結果書面報告的部分，本校亦訂

定評鑑結果之申復流程，系所單位於評鑑結束

後，如對於評鑑結果書面報告有相關異議，可於

時限內提出申復，申復之處理，由本校秘書室邀

集訪評小組討論查證，必要時得請受評單位提出

書面補充說明，訪評小組應於訪評結束後三十日

內提出處理結果及正式評鑑結果書面報告予本

校，校級單位將於完成審議後，回覆予受評單

位。惟本校承辦系所評鑑至今，受評單位均同意

訪評委員所提出之評鑑結果書面報告，未有申復

之案例。

承載教育使命─評鑑是辛苦且必要的全

校運動

自我評鑑之實施，領導團隊的支持及全體教職

同仁的認同尤其重要，本校「秘書室」為評鑑的

總籌單位，上承學校政策、下行評鑑規劃，提供

各項行政支援，負責規劃、推動及督導系所評鑑

專責單位實施自我評鑑業務，包含：於評鑑啟動

前規劃工作項目及作業時程、評鑑機制認定申

請、各級委員會及工作小組成立、評鑑研習辦

理、自評資料蒐集及確認、評鑑委員聘任、經費

規劃及核銷、評鑑補助款申請、內部及外部評鑑

督導、各級會議召開、自辦品保結果認定申請、

追蹤評鑑意見之改善結果等。本校自我評鑑規劃

已逐漸建置成熟，未來將持續落實執行教學與行

政自我評鑑，依評鑑結果定期檢討及改善，期能

建立更完善之自我評鑑機制。

整體系所評鑑工作從啟動至取得認定，期程近

二年，期間針對於評鑑辦理方式及相關機制面的

設計，在與系所單位溝通的過程當中，主責單位

免不了承受許多相左意見的壓力，相較於其他學

校採以「委辦評鑑」的方式，委由外部評鑑機構

直接辦理評鑑，本校「自辦評鑑」，是挑戰行政

團隊的統籌能力，同時也是考驗受評單位抗壓的

執行力。幸而本校透過各級自評執行委員會組織

及工作小組的組成，分層負責評鑑的相關工作，

包含：規劃、督導、推動、執行與管考，並投入

適切的人力及經費資源，方能確保自我評鑑順利

推動及有效進行。

自我評鑑的實施，對於承載教育使命的學校來

說，是一項必要的工作，可定期檢視辦學績效，

依據評鑑結果修正未來規劃方向，亦可據以分析

教育環境局勢變化，配合學校中長程發展計畫，

調整教育目標及學系發展策略。校務與院系之發

展規劃，須翔實擬訂實施計畫，另一個重要的成

功因素，即在於是否能建立一套完整可行的自我

檢核機制，如校務與院系發展之規劃與執行管考

程序、追蹤管制措施及績效評核辦法等，為一套持

續改善的過程。因此，本校明確落實自我評鑑機制，

規劃自我評鑑實施計畫，設定評鑑項目與參考指

標，以供各系所之學位學程檢核辦學成效，透過此

機制檢討系所發展定位，並持續改善以修正未來

發展方向，進而引導整體教育成效之提升。

元智大學秉持「誠、勤、樸、慎」之校訓，實

踐「卓越、務實、宏觀、圓融」之教育理念，自

創校以來屢獲各項肯定。前期獲教育部補助「教

學卓越計畫」及「頂尖研究中心」，積極強化卓

越教學、菁英人才培育、研究與發展。現階段執

行「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以數位跨域為

主軸，落實教學創新及提升學生學習成效，輔

以學校發展特色─全球跨域及產業深耕，同時

爭取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及高教公共性－完

善就學協助機制計畫，期以數位跨域人才培育

的發展主軸，積極落實教育學程的深度與廣度，

並推動師生在地連結與人文關懷，培育具備專

業能力及跨域思維之優秀人才，以提升整體辦

學成效。


